
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国信云控产业基金拟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拟提交公

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国信云控产业基金拟对外投

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。经过对公司提交的相

关资料的核查，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

云真信作为一家为金融行业提供智能分析决策服务的科技公司，

自设立以来，凭借自身数据挖掘与整合、提供泛金融领域整体化解决

方案的能力，于所在市场积累了优质的渠道资源，树立了可靠的品牌

形象。本次投资完成后，云真信将依托已建立起的渠道资源和品牌影

响力，同时有效借助公司所拥有的相关技术与资源优势，不断拓展面

向市场的金融风控产品与服务，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

争力。本次交易能够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有效资源协同，符合公司大

数据产业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加快公司在金融数据服务领域的拓展步伐，

进一步实现公司持续、健康、快速发展。

本次产业基金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

有关规定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、公平公允的原

则，定价符合市场水平的合理估值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，尤

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

规、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程序合法有效。因

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投资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

审议。

特此发表书面意见。

独立董事：金祥荣、凌春华、潘纲、吕晓红

2019 年 11 月 22 日


